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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討四經濟部新聞稿)  

107.05.17 

 

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 新聞稿 

 

為推動我國無人載具科技研發及產業發展，行政院院會今(17)

日通過經濟部擬具之「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」草案，後續將

送請立法院審議。 

經濟部表示，為使讓產學研各界於實際場域進行無人載具科

技、服務及營運模式之創新實驗時，能夠於特定範圍及條件下，

透過法律暫行排除相關監理規範之適用，特訂定本條例，以建立

無人載具創新實驗友善法規環境，促進無人載具產業技術及創新

服務發展，並奠定我國次世代智慧交通運輸之厚實基礎。 

經濟部說明，本條例同時針對自駕車、無人機及自駕船等無

人載具之監理沙盒進行立法。監理沙盒所營造法規彈性空間，能

夠驗證現行相關法規待調修之處，漸進且逐步地完成無人載具相

關法規的整備與調修，讓法規環境能夠與無人載具創新技術同步

並進。 

經濟部進一步說明，在本條例中規劃實驗期間可分為兩階段，

第一階段為科技、服務及營運之實驗，主要進行無人載具之科技、

服務及營運等創新實驗，若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修正現行

法之必要性，申請者則可進一步申請第二階段的法規實驗，以利申

請者在未來離開監理沙盒後，仍可繼續從事無人載具之創新服務及

營運行為，前兩階段加總之全程實驗期間可達四年；此外，為促進

行政便捷化，針對無人載具實驗申請，設置單一窗口，減輕申請者

之行政負擔，另外透過跨部會審查會議之決議，可於實驗期間排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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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中之處罰規定，以打造友善之法規環境，

另為因應科技之快速發展，在本條例亦設計可透過審查會議可額外

排除可能影響科技創新之相關法律，以滿足申請者在科技創新實驗

之需求。 

經濟部最後表示，本條例研擬歷經多場會議討論，包括跨部

會會議、業者意見徵集及專家諮詢會議等，邀請各界代表等參與

意見整合，並已踐行草案預告程序，行政院本(17)日院會審查通

過後，後續將儘速送立法院審議，爭取下會期列為優先法案。 


